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公示
我局于2012年2月3日受理了重庆星博化工有限公司4万t/a新工艺硬质炭黑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许可申请材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行政许可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
	4万t/a新工艺硬质炭黑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重庆星博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重庆市忠县水坪工业园区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星博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忠县水坪工业园区内，本项目是在原有硬质炭黑2.5万吨/年和软质炭黑1.5万吨/年的基础上扩建一条4万t/a新工艺硬质炭黑生产线，1套洗油加工装置，配套建设1台尾气燃烧炉、10t/h尾气锅炉和1套双碱法脱硫装置等设施。其中该项目的洗油加工（洗油经蒸馏、结晶提取工业芴、工业粗蒽和咔唑）为变更环评中增加的建设内容，洗油加工装置的产品为工业芴、工业粗蒽和咔唑。工程总投资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8万元，占总投资的3.05%。
二、环保执行情况

（一）环境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变更内容开展了变更环评。工程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步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该项目基本执行了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该公司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全厂机构设置了环保处，共2名环保专职管理人员，制订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该项目环境管理基本满足要求。
（二）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废气处理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4万吨硬质炭黑生产车间产生的炭黑尾气，炭黑尾气一部分送10t/h尾气锅炉产生蒸汽发电，尾气锅炉尾气经过双碱法脱硫塔脱硫除尘后，经高30米的烟囱排放；剩余炭黑尾气送尾气燃烧炉产生蒸汽干燥产品，尾气经布袋滤器过滤后通过30米高排气筒排放。
原料油中转罐的呼吸气送至洗油筒吸收净化塔处理后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

炭黑造粒及包装粉尘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

洗油加工结晶废气由风机抽送至本公司现有煤焦油深加工工程的洗油吸收净化塔处理后排放。
2、废水处理措施

煤焦油脱水产生的工艺废水，通过折流池沉淀后回用作炭黑反应急冷水，不外排。

软水制备产生的硬水及锅炉底部含垢水作为清下水，进入雨水管网。

工程循环冷却水的排污水，用作造粒水和炭黑反应急冷水，不外排。

本项目增加员工的生活污水依托全厂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为50m3/d，采用有动力系统，进行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后，最终排入长江。
3、噪声处理措施

对工程高噪声设备采取吸声、消声、隔声、减振等综合措施降噪，使其满足厂界噪声标准要求。
4、固废处置措施

煤焦油残渣定期清理，收集后掺入炭黑用油中生产炭黑，不外排；炭黑尘作为产品外卖，综合利用，不外排；脱硫石膏全部外卖综合利用，不外排；污水处理污泥和生活垃圾一起送城市垃圾处理场卫生填埋。

5、环境风险措施

重庆星博化工有限公司4万t/a新工艺硬质炭黑扩建工程制定了全厂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了预案演习；本项目新增三个煤焦油中转罐设置了有效容积为548立方米的围堰；事故水池依托厂区设置的500m3的事故池，设置雨污切换阀；厂区设置了风险事故应急撤离路线指示标及风向标。
三、监测结果
（一）废气有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余热锅炉烟气脱硫装置出口废气中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Ⅱ时段标准要求，符合验收要求。验收监测期间，锅炉烟气脱硫装置的平均脱硫效率为88.8％。
验收监测期间，尾气燃烧炉尾气经回转干燥窑干燥炭黑后的废气在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的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炭黑造粒及包装布袋除尘器废气排放的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油罐呼吸气洗涤器废气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洗油吸收净化塔废气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和最大排放速率为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二）废气无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点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酚类最大浓度及炭黑尘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二中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臭气浓度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标准限值，符合验收要求。
（三）环境空气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距离厂界西南侧约180米农户处的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TSP和苯并[a]芘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表1中标准限值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四）废水

废水：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口废水中pH范围及COD、SS、氨氮、石油类、总氰化物、挥发酚最大日均浓度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限值，符合验收要求。

雨水排放口：验收监测期间，厂区雨水排放口废水中pH值范围及COD、SS、氨氮、石油类、总氰化物、挥发酚最大日均浓度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限值，符合验收要求。
（五）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符合环保验收要求。
（六）废气在线比对监测结果

本项目在10t/h的尾气锅炉废气排放口安装了流速、烟温、氧含量、颗粒物、二氧化硫在线监测设备，并与市环保局污染源监控中心联网。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在线监测与参比方法的比对结果满足在线监测比对要求（详见附件渝环监[2011]YS71号监测报告）。

（七）总量控制

根据监测结果核算，该项目废气的排放SO2、烟尘、颗粒物、氮氧化物总量，废水中氨氮、COD、SS排放总量均满足项目环评和批复（渝（市）环准[2010]44号）核定的总量指标要求。
四、现场检查情况
通过现场检查，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环保档案资料齐全，环保设施基本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建立了环境管理机构、管理规章制度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现场检查，该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要求。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5日内以电话、信函、邮件、传真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受理中心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89181938  89181939
传真：89181940

电子邮箱：cqjgc2008@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

邮编：401147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2012年2月3 日
